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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

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业务风险责任人的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2号：风险责任人》及

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的有关信

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风险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

罗建春，男，46岁，现任本公司年金投资部总经理，硕士研究

生学历、硕士学位，2018年3月入司。 

（二）上述人员无受金融监管机构及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行政处

罚或撤销任职资格的历史情况。 

二、风险责任人最近10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职务及任职起止日期

罗建春，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，任太平洋证券固定收益部投

资总监；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，任九州证券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

理；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，任申港证券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；

2018年3月加入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先后担任职业年金投

资部总经理、年金投资二部总经理等职务，现任公司年金投资部总

经理。 

（二）社会兼职情况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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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具备相关投资领域10年以上从业经历。

（二）罗建春未担任公司其他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。

四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

无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督管

理总局反映。 

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2024年1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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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养老发〔2024〕2号

关于调整公司部分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的通知

总公司各部门、北京分公司：

根据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保险

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2号：风险责任人》及相关规定，因

人员调整及经营发展需要，现对公司部分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进行

调整。其中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的专业责任人为邱宏斌，投资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业务的专业责任人为罗建春。

特此通知。

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1月4日

内部发送：公司党委委员、经委会成员，人力资源部。

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战略行政部
2024年1月8日印发

编录：林红 校对：赵芸





专业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： 

经公司确认，本人罗建春，是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业务专业责任人。 

根据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

相关规定，专业责任人是投资业务风险的初始把关者，也是初

始责任人，对投资能力的有效性、具体投资业务风险揭示的及

时性和充分性承担主要责任，不得故意提供存在重大遗漏、虚

假信息和误导性陈述的投资意见，不得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

作不恰当的表述。 

我已知晓上述职责，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

定，加强投资能力建设，完善内部控制，规范投资运作，切实

保障被保险人利益。 

专业责任人（签字）：   

日   期：2024 年 1 月 4 日 




